附件3

广东省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
省级培养项目（2024-2026年）
培养方案提纲及佐证清单

提纲所列为基本要素，请围绕《广东省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培养项目实施办法》及通知的相关内容完整编制培养方案，提纲仅具参考价值非固定模板。
一、指导思想
二、培养目标（深入研究《实施办法》中培养目标，基于调研和结合各学段学科的特色，细化各子项目总体目标，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阶段性目标或具体目标）
三、培养内容（细化《实施办法》中“培养内容的基本要求”，依据培养目标，形成培养内容模块，体现个性化和针对性的培养）
四、培养模式与方法（体现“五结合五阶段”的要求，结合培养内容选择合适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法）
五、培养思路图（将前三项内容形成图表和简洁的文字概述各子项目的个性化培养思路）
六、课程和活动设计（包括整体的和详细的课程及活动安排；其中整体的活动安排分年度列出各环节安排，包括年度、年度目标、所属培养内容模块、培训环节、培训天数、培训主题、培训目标；其中详细的课程安排（需包含师德师风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包括所属培养内容模块、课程名称、内容要点、学时数、专家姓名、单位、职称、是否一线专家、是否实践性课程、是否省外专家）
七、考核评价（包括培养学员年度及期满考核评价。细化考核标准、考核方式和考核结果运用等）
八、特色创新（概况该方案设计和开展培养工作中的主要特色、亮点及创新）
九、预期成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有一定量化的可验收的内容）
[bookmark: _GoBack]十、组织管理与后勤保障（主要概述保障项目顺利运转和达到预期成果成效的机制，项目组织管理方面的独到和创新之处，不出现具体的单位和管理人员信息）
十一、经费预算与经费支出说明（依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校(园)长省级培养培训及保障能力建设项目经费管理的暂行办法〉的通知》（粤教继〔2018〕2 号) 有关规定，包括具体经费支出名目、额度及经费支出说明等，并制表，表格格式可参考如下）
	支出类别
	支出项目
	支出范围及标准 
	____年度
	经费
合计
	经费计算标准
	备注

	
	
	
	阶段1（如集中研修）
	阶段2
	阶段3
	　
	　
	

	学员费用
	住宿费
	参训人员及工作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租住房间的费用，凭票据实报销
	　
	　
	　
	　
	　
	

	
	伙食费
	参训人员及工作人员培训期间发生的用餐费用，据实报销
	　
	　
	　
	　
	　
	

	
	交通费
	培训所需的人员接送以及与培训有关的考察、调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凭票据实报销
	　
	　
	　
	　
	　
	

	师资费
	讲课费
	聘请师资授课所支付的必要报酬
	　
	　
	　
	　
	　
	

	
	境外教师授课费
	支付给从境外邀请的授课教师的讲课费
	　
	　
	　
	　
	　
	

	
	现场教学指导费
	现场教学阶段的专家指导费
	　
	　
	　
	　
	　
	

	
	在线教学指导费
	网络研修阶段的教师指导费
	　
	　
	　
	　
	　
	

	方案研制及质量评估费
	前期研发
	项目前期的筹备，包括调研、方案论证与研制、课程设计和开发过程的专家费用
	　
	　
	　
	　
	　
	

	
	过程管理
	项目进展的监督和质量监控的工作人员费用
	　
	　
	　
	　
	　
	

	
	评估反馈
	项目结束后的考核评审、绩效评估及总结反馈的专家费用
	　
	　
	　
	　
	　
	

	商品与服务支出
	差旅费
	专家及工作人员差旅费，包括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等，凭票据实报销
	　
	　
	　
	　
	　
	

	
	培训场地及设备费
	校外场地及设施设备的租赁费(含实验室所需耗材等费用)，凭校外发票据实报销
	　
	　
	　
	　
	　
	

	
	教学资源费
	所需教学资源的费用，包括纸质教材、音视频、课件、网络在线课程等教学资源，以及网络研修阶段支付给网络运营商的网络研修平台维护与技术服务费等按合同结算凭票报销
	　
	　
	　
	　
	　
	

	
	办公费
	开展培养工作必要的办公用品、邮寄费，凭校外发票据实报销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培养类项目按照培养方案组织学员开展赴国（境）外培训、交流、参访活动发生的费用
	　
	　
	　
	　
	　
	

	
	其他
	文体活动费、医药费、保险费、资助培养学员成果发表版面费、出版费等，凭票据实报销
	　
	　
	　
	　
	　
	

	实践实习合作机构
	合作学校、实践基地建设费
	按项目方案，组织学员开展进修访学、跟岗学习、企业实践等培训活动而支付给合作学校、实践基地的经费
	　
	　
	　
	　
	　
	

	间接经费
	校内资源综合成本及项目临聘人员和实习生（或勤工助学学生等）劳务费
	　
	　
	　
	　
	
	

	合计
	　
	　
	　
	　
	　
	



佐证清单
	申报单位
	
	申报项目
	

	申报子项目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材料名称
	说    明

	1
	相关课程及活动指导等的校内师资、校外师资、境外师资、有中小学教育服务经历师资的简介
	包括姓名、学科、单位、主要成就或特点

	2
	近5年来，承担过省教育厅或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书记、校长或者班主任培训项目的证明
	复印件

	3
	稳定的国内培养合作资源，能提供符合培养要求的中小学实践基地，有效满足培养学员进行观摩教学和实践考察的需求的相关证明
	复印件

	4
	稳定的国外培养合作资源，能提供符合培养要求的中小学实践基地，有效满足培养学员进行观摩教学和实践考察的需求的相关证明
	复印件

	5
	能充分运用优质资源，积极为培养学员参与国家、省的教育改革项目创造条件、搭建平台，通过举办教育思想研讨会、教育成果展示会等活动推广经验、扩大影响的相关证明。
	复印件

	6
	其他材料
	复印件


1．以上材料统一使用A4规格纸张打印，均须加盖学校公章并签上项目负责人姓名。
2．将相关材料按序号分类装订。
3．所有证明材料须装入证明材料袋，此表贴在证明材料袋封面上。

